四川天府新区人民医院新生儿配方奶粉采购项目（第二次）
技术、服务及商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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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编号：202105005
二、项目名称：四川天府新区人民医院新生儿配方奶粉采购项目（第二次）
[bookmark: _Toc217446094]三、项目简介：本项目共1个包，采购内容：按照《爱婴医院标准（2014版）》的要求，爱婴医院须对需要人工喂养的住院患儿提供配方奶粉，统一配制，统一喂养，以避免院外自带配方乳引起的安全隐患，四川天府新区人民医院现拟采用比选方式确定一家供应商提供婴儿配方奶粉。
合同履行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1年。
四、本项目最高限价：预算金额：60000元，按实结算；最高单价汇总限价：383元。报价按照采购清单单价汇总报出，超过单价预算金额或最高单价汇总限价，作无效投标处理。（本项目所有运输、保险、装卸、安装、调试、培训、税费等一切相关费用均包含在报价中，采购人不承担中标供应商除中标价外的任何费用。）
五、本项目有效投标人不足3家的，终止采购活动。
六、本项目不允许分包或转包。
七、供应商资格、资质性及其他类似效力要求：
（一）供应商资格、资质性及其他类似效力要求
1.供应商应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下列条件：
1.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1.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1.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1.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1.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1.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 根据采购项目提出的特殊条件：供应商须具有《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品流通许可证》。
3.其他类似效力要求：见六项第（三）点
八、应当提供的资格、资质性及其他类似效力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
（一）、应当提供的资格、资质性文件及其他类似效力的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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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供应商为企业法人的提交有效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未换证的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 
（2）供应商为事业法人的提交有效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未换证的提交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组织机构代码证”；
（3）供应商为其他组织的提交有效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未换证的提交有效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和“组织机构代码证”；
（4）供应商为个体工商户的提交有效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
（5）供应商为自然人的，提供“身份证明文件”。
注：①以上1-5项具有同等的投标效力，提供任一项即可。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①2019年度或2020年度任一年度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应包含审计报告和审计报告中所涉及的财务报表和报表附注）；
②距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一年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供应商为自然人只须出具距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一年内银行机构开具的资信证明）；
③供应商出具的2019年度或2020年度任一年度内部财务报表（应至少包括资产负债表）；
④供应商单位的财务会计制度；
⑤供应商单位的验资报告；
⑥供应商单位公司章程复印件；
注：①以上1-6项具有同等的投标效力，提供任一项即可。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1）自行提供或提供承诺函原件。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1）自行提供或提供承诺函原件。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1）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原件。
（二）其他根据采购项目提出的特殊条件：无
（三）其他类似效力要求相关证明材料：
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护照复印件［注：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在有效期内、两面均应复印）或护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为外籍人士的，按此提供）；
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身份证两面均应复印）（注：①在有效期内；②由投标人法定代表人签署所有投标文件并参加投标的，则可不提供）。
3.法人授权书原件（注：①非法定代表人签署所有响应文件并参加谈判的适用；②非独立法人机构提供相应的有授权资格的负责人授权书原件；③其签字或加盖法定代表人私人印章须与其相对应的身份证明文件[身份证复印件或护照复印件（外籍人士适用）]上姓名一致。）
注： 1.响应文件提交一式叁份，其中正本壹份，副本贰份，可以单独密封包装，也可以所有响应文件密封包装在一个密封袋内。2. 响应文件密封袋的最外层应清楚地标明采购项目名称、采购项目编号、供应商名称，并加盖供应商鲜章。3.所有外层密封袋的封口处应粘贴牢固。
九、本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履约主要条款及其他要求条款。
1.  项目概况
按照《爱婴医院标准（2014版）》的要求，爱婴医院须对需要人工喂养的住院患儿提供配方奶粉，统一配制，统一喂养，以避免院外自带配方乳引起的安全隐患，四川天府新区人民医院现拟采用比选方式确定一家供应商提供婴儿配方奶粉。
2.采购清单

	
	名  称
	产品参数
	规  格
	最高限价
单位：元
	预估年用量

	普通配方奶粉
	新生儿配方奶粉
	适用于0-6月龄婴儿，蛋白质含量10%-12%，每100毫升标准冲调液热量60-80kcal。
	≧380g/听
	98.00
	200

	特殊配方奶粉
	部分水解配方奶粉
	适用于0-12月乳蛋白过敏高风险婴儿，蛋白质含量9%-12%，每100毫升标准冲调液热量60-80kcal。
	≧360g/听
	130.00
	120

	
	早产儿/低出生体重儿配方奶粉
	适用于0-12月龄的早产/低出生体重婴儿，蛋白质含量12%-15%，每100毫升标准冲调液热量70-90kcal。
	≧370g/听
	155.00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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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1年。
3.2 供货时间：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一年内，按采购人需求按时提供相应产品。
3.3 供货地点：配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配送所有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3.4 付款方式：具体以合同签订为准。供应商应开具有效等额增值税发票,
按采购单位实际用量结算，产品使用后三月内滚动支付。
3.5质量要求：符合国家相关食品质量要求，所供应商品质保期均要求大于12个月。
3.5 验收：供应商须承诺履行本项目的全部过程中，凡出现食品安全事故，采购方有权聘请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如检测结果与响应文件技术承诺有差异（实质性负偏离），供应商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和赔偿所有经济损失。
十、成交原则：综合评分法，经综合评分第一的为成交供应商。
1.评分细则如下：
	序号
	评分因素
及权重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审依据

	1
	报价
40%
	40分
	以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投标报价最低的投标报价作为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余投标报价得分=（基准价／投标报价）×40
	以报价一览表为准。

	2
	技术要求
10%
	10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技术指标等进行评审，满足采购文件要求的得10分，每有一项负偏离的扣2分，直至扣完为止。
	以供应商提供投标文件及其他证明材料为准。

	3
	项目实施方案
12%
	12分
	供应商提供完善的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实施方案内容的合理性、全面性、可操作性、具有针对性综合比较：
1.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内容包括含①配送服务计划；②供应商内部管理制度；③耗材备货方案；④配送进度安排及保障措施；⑤项目服务质量保障措施⑥安全保障措施。具有可操作性、针对性得12分；一项不满足或不合理扣2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以提供的投标文件为准。

	4
	履约
经验
10%
	10分
	供应商提供2018年以来完成类似项目的履约经验证明材料，每提供1个得2分，本项最多得10分。
	以投标文件提供的合同复印件或中标（成交）通知书复印件为准（加盖公章）。


	5
	追溯食品
安全承诺
6%
	6分
	供应商承诺每项产品均能对产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原材料、食品检验报告进行溯源，采购人在服务期可随时要求供应商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提供承诺的得6分，未提供不得分。
	提供承诺函原件。
(加盖供应商鲜章。)

	6
	              售后服务方案20%
	 20分
	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需求设置的售后服务机构情况、服务时间响应情况以及售后服务保障措施、其他售后服务承诺综合比较：①具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②具有完整可行的售后服务保障措施和计划；③具有售后服务保证措施；④具有针对本项目可行的售后服务承诺；⑤具有针对本项目的完善的售后服务走访制度。具有可操作性、针对性得15分；一项不满足或不合理扣3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以提供的投标文件为准。

	7
	文件的
规范性
2%
	2分
	文件制作规范，没有细微偏差情形的得2分；有一项细微偏差扣0.5分，直至该项分值扣完为止。
	以投标文件为准。




十一、本项目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报名邮箱地址：1531036850@qq.com,报名材料如下：
1． 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需提供单位介绍信（需注明项目名称、项目编号、介绍信有效期）、被介绍人代表身份证（验原件，留加盖公司公章的复印件）；
2． 供应商为自然人的，需提供本人身份证明（本人签字的复印件）。
报名时间：2021年5月27日-2021年5月28日上午8:00-12:00，下午2: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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